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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某演员因 “演技好”

登上热搜。 这并非因为他演了一

部好的影视作品， 而是因为他在

直播间带货时， 和品牌方上演了

一出 “演戏砍价” 大戏， 网友纷

纷调侃他献上了 “巅峰演技 ”。

（2022 年 12 月 29 日 《极目新

闻》）

在当下的各大明星、 主播的

直播间里， 这种品牌方配合带货

主播演戏砍价的尴尬剧情屡见不

鲜， 已经成为目前直播带货比较

好用的套路剧本之一。 在直播带

货火爆的当下 ， 演员明星纷纷

“转行” 捞金， 相继走进直播间

带货， 有的演员明星已然把主要

精力放在了直播带货上， 拍戏反

倒成了副业。 明星、 主播为了在

竞争日趋激烈的直播带货行业中

脱颖而出 ， 采取剧情演戏的方

法， 做好直播间数据， 延长直播

间粉丝、 观众的停留时长， 以及吸

引粉丝、 观众快速下单， 提高直播

间销量， 这本身无可厚非， 是正常

的选择。 但是， “演戏式” 带货的

前提条件是不能误导消费者， 不能

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是不可

逾越的法律底线。

从目前一些明星、 主播直播间

“演戏式” 带货情形来看， 即便剧

情很尴尬 ， 演技很拙劣 ， 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是在演戏忽悠人 ， 但

有的粉丝却浑然不知 ， 无形之中

被明星收割了韭菜 ， 交了 “智商

税”。 从法律角度说， 明星、 主播

直播间这种忽悠粉丝的 “演戏式”

带货 ， 虚构高价 、 虚假优惠打折

等套路消费者， 诱导粉丝、 观众下

单， 触犯了法律底线， 涉嫌价格欺

诈违法， 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

根据 《价格法》 第十四条第四

项规定， 经营者不得有 “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 的不正当价格行为。 《禁止价

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进一步规定，

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

格手段， 欺骗、 诱导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 经

营者收购、 销售商品和提供有偿服

务， 采取 “虚构原价， 虚构降价原

因， 虚假优惠折价， 谎称降价或者

将要提价， 诱骗他人购买的” “谎

称销售价格高低于其他经营者的销

售价格， 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

的”， 属于价格欺诈行为。

面对愈演愈烈的涉嫌价格欺

诈、 违法的 “演戏式” 带货现象，

市场监管部门需要及时亮剑， 依法

追究带货主播作为经营者的法律责

任，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上当受骗的消费者也可以依法主张

退一赔三，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总而言之， 明星、 主播 “演戏

式” 带货不是演戏而是带货， 必须

严格按照直播带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规范和约束， 违法侵权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 并不能以 “演

戏” 逃避法律责任。

近日，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

了一起因 “AI 换脸 ” App 利用

深度合成算法侵害他人肖像权的

案件 ， 判定 App 开发者构成对

原告肖像权的侵害 。 （2022 年

12 月 30 日 《法治日报》）

近年来 ， “AI 换脸 ” 走红

网络， 无论是在手机应用商城还

是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 都能

看到不少提供 “AI 换脸 ” 服务

的 App 和小程序 ， 只要下载某

款软件， 就能轻易把自己的五官

投到原本的演员脸上， 享受 “参

演” 电影、 电视剧、 短视频的快

感； 只需上传一张照片， 经过深

度合成算法处理， 就能秒变视频

主人公。 然而， “AI 换脸 ” 背

后暗藏的诸多法律风险和侵权纠

纷却不容忽视。

按照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 给出的定义， 深

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深度学习、

虚拟现实等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

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

等网络信息的技术。 其中包括人

脸生成、 人脸替换、 人物属性编

辑、 人脸操控、 姿态操控等生成或

者编辑图像、 视频内容中生物特征

的技术； 图像生成、 图像增强、 图

像修复等生成或者编辑图像、 视频

内容中非生物特征的技术等。

人们注意到， 在明星肖像换脸

的视频中， 有不少是短视频博主将

女明星的五官换至含不雅内容的视

频中 ， 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吸引流

量。 因不堪其扰， 一些明星选择维

权 。 有关专家表示 ， “AI 换脸 ”

属于深度合成技术， 随意使用可能

有肖像权和名誉权侵权的风险 。

《民法典》 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

制作 、 使用 、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 肖像作品权利人

不得以发表、 复制、 发行、 出租、

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 无论个人还是平台、 软件

开发商，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通过

技术手段提取肖像， 并擅自使用或

上传至换脸 App 中供用户选择使

用的行为都侵害了他人肖像权 。

《民法典》 还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

名誉权， 如果有人将他人的脸换到

不雅视频中， 或者利用换脸软件对

他人进行恶意丑化， 就有可能侵犯

他人的名誉权 。 值得警惕的是 ，

“AI 换脸” 还有可能被刻意应用从

事一些不法行为。

技术对人类生活、 工作影响深

远， 但 “技术中立” 并不能成为规

避责任和义务的理由。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部联合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为深度合成

服务划定了 “底线 ” 和 “红线 ”，

强调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法

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 要求深

度合成服务提供者落实信息安全主

体责任 。 该规定的出台 ， 对规范

“AI 换脸”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近日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 依法规范新就

业形态用工， 推动平台经济可持

续发展。 《意见》 明确据实认定

用工法律关系原则。 平台企业或

者用工合作单位要求劳动者登记

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 合

作等合同， 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劳动者

请求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

关系的， 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

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相应认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工人日

报》）

近年来， “被个体” 现象在

新就业形态中有复制蔓延之势， 不

少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 快递货运

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不知情

或不情愿的情况下注册成了 “个体

工商户”， 成了与相关企业 “平等

合作” 的 “独立” 责任主体。 但实

际上， 这种 “个体注册” 操作只是

相关用工企业的障眼法， 企业的真

实动机并不是赋予劳动者平等的合

作地位， 而是掩盖或撇清与劳动者

之间的劳动关系， 减轻、 规避对劳

动者的劳动保障责任。

由于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关系比

较模糊、 复杂， 呈现出一些新的表

现形式和特征， 与传统典型的劳动

关系有明显区别， 且 “被个体” 又

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而， 不仅社会

各界对 “被个体” 问题存有较大争

议， 法院、 劳动仲裁机构、 劳动监

察部门等劳动维权责任单位也存在

着认知不统一、 定性标准不明确、

案件结果相矛盾等问题。

为此， 最高法专门针对 “被个

体” 问题明确了据实认定用工法律

关系原则， 为捋清 “被个体” 形式

下的复杂关系、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提供了法律标准。 按照此次出台

的意见， 即便劳动者被动地成为个

体工商户 ， 与相关企业签订了承

揽、 合作等合同， 或者被企业施加

了其他规避劳动关系的障眼法， 但

只要劳动者为企业劳动的事实成

立， 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

系的特征， 具备认定劳动关系的法

定要素， 即双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

或实质性劳动关系， 法院就可以应

劳动者的请求依托法律和事实认定

劳动者与企业的劳动关系成立， 并

进一步明确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

这一意见给劳动法律打了一个

“补丁”， 能够揭穿 “被个体” 障眼

法， 有助于化解新就业形态中保护

劳动者权益的难点、 堵点、 痛点。

意见不仅给各级法院提供了调查

定性 “被个体” 关系的法律规则，

指明了依法维权的方向和路径 ，

有助于法院统一办案尺度 ， 促进

维权公平 ， 也给其他劳动维权部

门提供了参照和指南， 对新就业形

态中的平台企业等用工单位形成

了合理的引导 ， 能够促进用工单

位规范用工 ， 消除规避劳动保障

责任的侥幸投机心理。

揭穿“被个体”的障眼法

“AI换脸”须廓清法律边界

“演戏式”带货别变成“欺诈”

□李英锋

□周志宏

□何 勇

事由：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近日印发

《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的意见》， 其中明确，培

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

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 且不得超

过5000元。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对于培训机构收费， 早有文件

规定。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要求“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
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2019 年 7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

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 指出
“按课时收费的，每科不得一次性收

取超过 60 课时的费用； 按培训周
期收费的， 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

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

如今，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

意见， 在重申上述政策要求的基础
上，参照《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试行)》对单张记名单用途预付
卡（预付凭证）限额5000元的规定，

新增了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

过5000元的规定。 此举统筹考量了
家长支付能力、机构运营成本、资金

安全风险等因素， 旨在防止一次性
收费过多增加资金风险和家长负

担，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家长利益。

不过，政策善意能否照进现实，

还要防止培训机构“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 规范培训机构收费，保障资
金安全， 就必须斩断这种灰色利益

链，一方面，提高培训机构的违规收

费成本。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校外
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

稿）》，拟规定“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价
格、收费行为、预收费管理等违反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
法所得的，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吊

销许可证”。 ———张涛

事由：

购买冰冻的鸭板肉， 加入牛、

羊肉香精粉后加工成肉卷， 然后当
成 “牛肉卷” “羊肉卷” 在网店销

售。 这就是杨某等人的 “生意经”。

2022 年 12 月 29 日， 江苏省沭阳

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 杨某

等 7 人被以生产 、 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刑。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东方网)

百家讲：

根据我国 《刑法》 第一百四十

条的规定， 生产者、 销售者在产品
中掺杂、 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

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就构成生

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轻则会被判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重
则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 要

仔细阅读产品包装说明， 详细查看

产品生产企业的厂名厂址、 联系方
式、 生产日期、 保质期和产品的成

分、 使用方法及其他应注意事项后
再进行购买 。 一旦发现 “三无产

品” 或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时， 及

时拨打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 ，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童其君

百家讲谈

本版长期向读者征稿， 稿件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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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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